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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医保综〔2020〕22号


莆田市医疗保障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莆田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家庭

健康账户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医保中心，各县(区、管委会)医保分局、财政局（计财局），各定点医药机构、各有关商业保险公司：

    现将《莆田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家庭健康账户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莆田市医疗保障局          莆田市财政局              

                                 2020年２月３日

莆田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家庭

健康账户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的使用效率，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贯彻落实2019年全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推进会精神，根据《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管理的通知》（闽医保〔2019〕118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从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个人账户（简称个人账户，下同）的实际结余资金中划出部分资金设立医疗保险家庭健康账户（简称家庭健康账户，下同），成立家庭医疗共济网，用于本人及其指定的子女、配偶等直系亲属（简称指定家庭成员，下同）之间健康综合保障的资金账户。
第三条  市医保局负责家庭健康账户的组织实施工作，市医保中心具体负责家庭健康账户的管理和业务经办。
    第四条  家庭健康账户的资金为个人账户实际结余资金超过3000元的部分。
    第五条  参保人员可根据家庭成员的医疗需求，填报《莆田市医保家庭健康账户家庭医疗共济网申请表》（见附件），到本市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建立本人“家庭医疗共济网”，指定家庭成员使用本人家庭健康账户的先后顺序，并按指定的顺序支付符合家庭健康账户资金支付范围的费用。每个参保人员只能参加一个“家庭医疗共济网”。
    第六条  家庭健康账户资金可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和指定家庭成员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发生的、由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可在市内定点零售药店支付购买药品（准字号药品、中药饮片）、医疗器械（食药监械字、药监械字）、消毒用品（卫消字）费用；可用于支付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预防性免疫二类疫苗费用；可在规定的市内健康体检机构支付健康体检费用；可用于支付入住市内医保定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70岁以上患慢性病行动不便、重度残疾患者的床位费。参保人员和指定家庭成员凭社保卡、《莆田市医保家庭健康账户家庭医疗共济网申请表》复印件到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直接刷卡结算费用。参保人员和指定家庭成员在异地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符合上述规定的医疗费用，可参照执行。

    第七条  参保人员本人和指定家庭成员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大额医疗费用补充医疗保险费和工会职工医疗互助金筹资中的职工个人缴纳部分，可由家庭健康账户资金支付。经残联等相关部门审批登记、符合条件的盲人医疗保健按摩机构，纳入基本保险协议管理范围，允许家庭健康账户资金支付盲人医疗保健相关按摩费用。
第八条  参保人员本人和指定家庭成员在具备相应资质的商业保险公司购买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不具有理财投资性质的商业补充健康保险，以及续缴原在具备相应资质的商业保险公司购买的商业补充健康保险，该保险费可由家庭健康账户资金支付，参保人员和指定家庭成员凭社保卡、《莆田市医保家庭健康账户家庭医疗共济网申请表》复印件到具备相应资质的商业补充健康保险医保网点直接刷卡结算保险费。
第九条  使用家庭健康账户资金购买商业补充健康保险产品按照《莆田市医疗保障管理局关于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购买与基本医保相衔接的商业补充健康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莆医综〔2018〕5号）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第十条  参保人员本人和指定家庭成员使用家庭健康账户资金购买的商业补充健康保险要求退保的，所用家庭健康账户资金应当退回家庭健康账户。
第十一条  家庭健康账户建立后,参保人员就医购药、购买商业补充健康保险等合规费用先由家庭健康账户资金支付，后由个人医保账户资金支付。
第十二条  家庭健康账户的结转、继承等按照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有关管理规定执行。参保人员因调离本市等原因转移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的，其家庭健康账户的实际结余金额归并到个人账户内，随同基本医疗保险关系一并转移。
第十三条  市医保局可根据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和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状况，会同市财政局适时调整个人账户划入家庭健康账户的金额、家庭健康账户使用额度，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参保人员家庭健康账户资金不得用于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第三方责任负担、公共卫生支出以及在境外发生的医药费用。
第十五条  参保人员、定点医药机构和商业保险公司，应严格执行本办法。如发现参保人员违规使用家庭健康账户的，追回医保基金；医药机构、商业保险公司等有关医保定点机构利用家庭健康账户进行违规行为的，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医保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之前相关规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规定为准。

附件：《莆田市医保家庭健康账户家庭医疗共济网申请表》

附件：

莆田市医保家庭健康账户家庭医疗共济网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单位或家庭住址
	

	申请内容
	□首次申请   □变更家庭成员  □变更支付顺序  □撤销家庭医疗共济网

	支付顺序
	姓名
	身份证号
	与申请人关系
	社保卡号
	手机

	1
	
	
	申请人本人
	
	

	2
	
	
	
	
	

	3
	
	
	
	
	

	4
	
	
	
	
	

	5
	
	
	
	
	

	6
	
	
	
	
	

	7
	
	
	
	
	

	8
	
	
	
	
	

	申请人声明：本人与上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属实，且家庭成员同意按上述顺序支付，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经办人意见（签名）：

                                                                   年    月    日

	市医保中心审核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申请人应是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必须在“支付顺序”栏的第一顺序中填写。2、办理时，申请人需携带本人身份证、社保卡以及家庭成员社保卡；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携带委托书和办理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3、变更家庭医疗共济网的，在受理后的次日起生效。4、本表一式二份，医保经办机构、申请人各一份。


	抄送：省医保局，市医改办、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管局、市残联、

市保险协会。

	莆田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2月3日印发　




